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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北讯电

信延期还款的提示 
 

尊敬的兴业财富-兴隆 76 号特定多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兴隆 76

号”）委托人： 

 

我司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成立兴隆 76 号资管计划，贵方为委托人，兴隆 76

号向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融资人”或“北讯电信”）提供了 3

亿元的委托贷款，产品到期日为 2018 年 7 月 10 日。截至 2018 年 7 月 9 日，融

资人已经根据合同约定先后偿还了 2.005 亿元本金，剩余未偿还本金金额为 0.995

亿元。 

鉴于北讯电信无法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偿还剩余本金，我司与北讯电信董事

长进行了现场洽商。经过沟通，北讯电信向我司出具《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延期还款的承诺函》，不可撤销地承诺：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偿还 1000 万元

本金及全部本金对应利息，剩余款项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之前偿还。截至 2018

年 7 月 10 日，兴隆 76 号已收到融资人支付的全部利息和 1000 万元本金。 

后续我司将密切跟踪北讯电信经营情况，并提示融资人及时偿还本息。特向

委托人进行提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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